
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假期實習評量表 

實習機構  實習日期 年  月  日 

實習生姓名  實習指導老師  

說明 

1、本評分表評分涵蓋整個假期實習期間實習生的總表現，每名實習生以評分一次為原則。 
2、評分標準，該項表現優良 5分、佳 4分、尚可 3分、稍差 2分、劣 1分，請逐項在適

當的評分欄中打「✓」。 

3、請實習指導老師將優點及改進意見、隨時告知實習生，並加以指導改進。 
4、本表請於假期實習結束前，請實習學校統一寄回系辦，若由學生轉交請彌封成績。 

評量內容 

評分等級 

5 4 3 2 1 

1.具有高度學習熱忱。      

2.積極參與教師與實習機構交辦的相關事項。      

3.擁有良好的時間觀念，不遲到早退，能遵守請假規則。      

4.做事負責、主動積極、熱心有活力。      

5.待人處事有禮貌。      

6.能以合宜方式表達情緒。      

7.虛心接受他人指導與建議。      

8.尊重他人，與指導老師合作良好      

9.實習期間常與指導老師研商討論。      

總 分    

綜合意見  

 


